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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目  录 
 

1、审议《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 

2、审议《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

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3、审议《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并撤回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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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完善公司薪酬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

极性，有效地将公司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结合，从而通过各方共同

努力实现公司的长远发展，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拟实施广东

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请见附件。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表决。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2 月 11日 

 

 

 

 

 

附件：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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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保证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事宜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事宜，具体授权事项如下： 

1、授权董事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2、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3、授权董事会对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作出决定； 

4、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股票的锁定和解锁的全部事宜； 

5、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 

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6、授权董事会变更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管理机构； 

7、若相关法律法规调整，授权董事会根据调整情况对本员工持股计划进 

行修改和完善； 

8、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办理与本员工

持股计划有关的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之日内有效。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表决。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2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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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3：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关于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的方案并撤回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14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

组的方案，具体如下： 

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深圳市恒安兴酒店用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恒安兴”)全体股东即陈森豪、姚建安、吴开松、黄銮华、姚利畅、陈隆

风、方端、陈佩霞、李锐源、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嘉诚汇金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至尚益信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智合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鼎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至凌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收购其合计持有恒安兴 100%股权。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收购资产的同时，向控股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宜华集团”)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 19,000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募集配套资金总

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本次交易对价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 25%。 

由于市场环境变化，高端酒店用品行业自 2014年下半年以来行业景气度下降，

而恒安兴目前主要客户为高端酒店用户，经营业绩受到较大影响，根据目前的初步

测算，预计 2014年度恒安兴的实际盈利情况达不到原业绩承诺利润的 75%。鉴于此，

经恒安兴提议，公司决定终止向恒安兴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方案，同时解除公司与恒安兴及其股东订立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及公司与宜华集团订立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

合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要求，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

重组相关申报文件。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表决。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2 月 11日 


